
國立花蓮女子高級中學 113 學年度全校運動大會 

班級進場注意事項 

1. 運動會當天進場順序如下: 

208 第 1 個單位進場，207 第 2 個單位進場在 208 左側， 209 第 3 個單位進場在 208 右側 

.208  ○2 .207  ○3 .209  ○4 .206  ○5 .210  ○6 .205  ○7 .211  ○8 .204  ○9 .301  

○10 .203  ○11 .302  ○12 .202  ○13 .303  ○14 .201  ○15 .304  ○16 .111  ○17 .305  ○18 .110  

○19 .306  ○20 .109  ○21 .307  ○22 .108  ○23 .308  ○24 .107  ○25 .309  ○26 .106  ○27 .310  

○28 .105  ○29 .311  ○30 .104  ○31 .103  ○32 .102  ○33 .101 

2. 請各班康樂股長負責填寫班級特色簡介，包含班級特色、競賽成果、特殊表現、

預期比賽成績等，約 30〜60 字(請事先給各班導師確認過內容)(不要超過 60

字，以免全班都走光了簡介還沒唸完)。 

3. 各班在司令台前表演最多只有 10 秒鐘，請不要超過時間，表演內容請發揮各

班創意，勿低俗，勿不雅，勿猥褻。依據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，應符

合普級規定。 

請康樂股長於 10 月 30 日（三）中午 12:30 前完成表單提交。 

https://forms.gle/EGnaHjXWgzSaoRii7 

4. (未完成者酌扣運動會「精神總錦標」成績!)  

 

 

體育組長  胡業成     

113.10.17     


